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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公 告

第 1359号

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《土方与爆破

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的公告

现批准 《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为国家标准 ， 编

号为 GB 50201一 2012， 自2012年 8月 1日起实施 。 其中， 第

4. 1. 8、 4. 5. 4、 5. 1. 12、 5. 2. 10、 5. 4. 8条为强制性条文 ， 必须

严格执行 。 原 《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GBJ201
一 83

同时废止 。

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

发行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2012年 3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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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《关于印发 ＜2009年工程

建设标准规范制订 、 修订计划＞的通知》 （建标 ［2009〕88号）

的要求 ， 由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

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在原国家标准 《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

范》GBJ201一 83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。

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， 编制组深人调查研究 ， 总结了近年来

国内外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 ，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， 最

后经审查定稿 。

本规范共分为 5章和 2个附录 ， 主要技术内容是 ： 总则 、 术

语 、 基本规定 、 土方工程和爆破工程 。

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 ， 必须严格

执行 。

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

释 ， 由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。 执

行过程中， 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 ， 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完善

之处 ， 请将意见和建议寄送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 限公 司

（地址 ： 成都市解放路二 段 95号 ， 邮政编码 ： 610081, E--mail:

huaxibaobiao@huashi. sc. cn）。

本 规 范 主 编 单 位 ：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

四少11省建筑机械化工程公司

本 规 范 参 编 单 位 ： 西南交通大学

山西建工集团

四J以省第 一 建筑工程公司

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

四Jll省川建勘察设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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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。 0。 1

收标准 ，

能环保 、

1。 0. 2

为了加强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质量与安全管理 ， 统 一 验

在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中做到技术先进 、 经济合理 、 节

保障安全 ， 制定本规范 。

本规范适用于建筑工程的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 及质量

验收 。

1. 0. 3 土方与爆破工 程施工 及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，

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。



2 术 语

2. 0. 1 土方调配 earthworkbalanceddeployment

在同一 或相邻土方工程作业施工中， 对挖方弃土量和回填用

土量进行综合平衡 。

2. 0. 2 滑坡 landslide

斜坡上的部分岩体和土体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沿某 一

明显界面发生剪切破坏向坡下运动的现象 。

2. 0. 3 坡度 slope

指边坡表面倾斜程度 ， 表述为高度与宽度之比 。

2.0. 41庙时性边坡 temporarySlope

安全使用年限不超过 2年的边坡 。

2. 0. 5 基坑 foundationpit

为进行建 （构）筑物基础 、 地下建 （构）筑物施工所开挖形

成的地面以下空间 。

2. 0. 6 支护 retainingandprotecting

为保证边坡 、 基坑及其周边环境的安全 ， 采取的支挡 、 加固

与防护措施 。

2. 0. 7 地下水控制 groundwatercontrolling

为保证土方开挖及基坑周边环境安全而采取的排水 、 降水 、

截水或回灌等工程措施 。

2. 0. 8 特殊土 special5011

具有特殊成分 、 结构 、 构造和特殊物理力学性质的土 。 如软

土 、 湿陷性黄土 、 红薪土 、 膨胀土 、 盐渍土等 。

2. 0. 9 爆破 blasting

利用炸药爆破瞬时释放的能量 ， 破坏其周围的介质 ， 达到开

挖 、 填筑 、 拆除或取料等特定目标的技术手段 。

2



2. 0. 10 爆破器材 blastingmateria1sandaccessories

工业炸药 、 起爆器材和器具的统称 。

2. 0. 11 爆破作业人员 personalsengagedinblastingopera
-

tlons

指从事爆破作业的工程技术人员 、 爆破员 、 安全员和保

管员 。

2. 0. 12 爆破作业环境 blastingCircumstances

泛指爆区周围影响爆破安全的自然条件 、 环境状况 。

2. 0. 13 爆破有害效应 adverseeffectsofblasting

爆破时对爆区附近保护对象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 。 如爆破引

起的振动 、 个别飞散物 、 空气冲击波 、 噪声 、 水中冲击波 、 动水

压力 、 涌浪 、 粉尘 、 有毒气体等 。

2. 0. 14 爆破安全监测 blastingsafetymonitoring

采用仪器设备等手段对爆破施工过程及爆破引起的有害效应

进行测试与监控 。



3 基 本 规 定

3. 0. 1 在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前 ， 应具备施工图 、 工程地质与

水文地质 、 气象、 施工测量控制点等资料 ， 并查明施工场地影响

范围内原有建 （构）筑物及地下管线等情况 。

3. 0.2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前 ， 对施工场地及其周边可能发生

崩塌 、 滑坡 、 泥石流等危及安全的情况 ， 建设单位应组织进行地

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， 并实施处理措施 。

3. 0. 3 施工单位应结合工程实际情况 ， 在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

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。

3. 0.4 在有地上或地下管线及设施的地段进行土方与爆破工程

施工时 ， 建设单位应事先取得相关管理部门或单位的同意 ， 并在

施工中采取保护措施 。

3.0. 5 施工 中发现有文物 、 古墓 、 古迹遗址或古化石 、 爆炸物

或危险化学品等 ， 应妥善保护 ， 并立即报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后 ，

再继续施工 。

3. 0.6 当发现有测量用的永久性标桩或地质 、 地震部门设置的

长期观测设施等， 应加以保护 。 当因施工必须损毁时 ， 应事先取

得原设置单位或保管单位的书面同意 。

3. 0. 7 在施工 区域内， 有碍施工 的既有建 （构）筑物 、 道路 、

管线 、 沟渠 、 塘堰 、 墓穴 、 树木等 ， 应在施工前由建设单位妥善

处理 。



4 土 方 工 程

4. 1 一 般 规 定

4. 1. 1 土方工程施工前 ， 应对施工范围进行测量复核 ， 平面控

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量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《工程测量规范》

GB50026的有关规定 。

4. 1. 2 土方工程施工 中， 应定期测量和校核其平面位置 、 标高

和边坡坡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。 平面控制桩和水准控制点应采取

可靠措施加以保护 ， 定期检查和复测 。

4. 1. 3 土方工程施工方案应进行开挖 、 回填的平衡计算 ， 做好

土方调配 ， 减少重复挖运 。

4. 1. 4 土方开挖前应制定地下水控制和排水方案 。

4. 1. 5 临时排水和降水时 ， 应防止损坏附近建 （构）筑物的地

基和基础 ， 并应避免污染环境和损害农田 、 植被 、 道路 。

4. 1. 6 土方工程施工 时 ， 应防止超挖 、 铺填超厚 。 采用机械或

机组联合施工时 ， 大型机械无法施工的边坡修整和场地边角 、 小

型沟槽的开挖或回填等 ， 可采用人工或小型机具配合进行 。

4. 1. 7 平整场地的表面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， 当设计无要求时 ，

应向排水沟方向作成不小于 2％。的坡度 。

4. 1. 8 基坑 、 管沟边沿及边坡等危险地段施工时， 应设置安全护

栏和明显警示标志。 夜间施工时， 现场照明条件应满足施工需要。

4. 2 排水和地下水控制

工 排 水

4. 2. 1 临时排水系统宜与原排水系统相结合， 当确需改变原排

水系统时 ， 应取得有关单位的同意 。 山区施工应充分利用自然排



水系统， 并应保护自然排水系统和山地植被 。

4. 2. 2 在山坡地区施工 ， 宜优先按设计要求做好永久性截水沟 ，

或设置临时截水沟 ， 沟壁 、 沟底应防止渗漏 。 在平坦或低洼地区

施工 ， 应根据场地的具体情况 ， 在场地周围或需要地段设置临时

引卜水沟或修建挡水堤 。

4. 2. 3 临时截水沟和临时排水沟的设置 ， 应防止破坏挖 、 回填

的边坡 ，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临时截水沟至挖方边坡上缘的距离 ， 应根据施工区域内

的土质确定 ， 不宜小于 3m;

2 临时排水沟至回填坡脚应有适当距离 ；

3 排水沟底宜低于开挖面 300mm一 soomm。

4.2. 4 临时排水当需排人市政排水管网， 应设置沉淀池 ； 当水

体受到污染时 ， 应采取措施 。 排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《污

水综合排放标准》GB8978的有关规定 。

11地下水控制

4. 2. 5 土方工程施工前 ， 应在具备场地工 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及

周边水文资料的基础上 ， 根据基坑 （槽）的平面尺寸 、 开挖深度

进行地下水控制的设计及施工 。

4. 2. 6 地下水控制可采取明排 、 降水 、 截水 、 回灌等方法 。

4. 2. 7 在土方开挖过程中应减小降水对周边地质环境和建筑物

的影响 。

4. 2. 8 地 下 水位宜保持低 于 开 挖 作业 面 和 基 坑 （槽） 底

面 SOOmm。

4. 2. 9 降水应严格控制出水含砂量 ， 含砂量应小于表 4. 2. 9的

规定值 。

表4. 2. 9 含砂量控制标准 （体积比）

粗砂 ｝ 中砂

1/50000}1/20000

粉细砂

l/10000

备 注

指稳定抽水 sh后的含砂量



4. 2. 10 当基底下有承压水时 ， 应进行坑底突涌验算 ， 必要时 ，

应采取封底隔渗透或钻孔减压措施 ； 当出现流砂 、 管涌现象时 ，

应及时处理 。

4. 2. n 降水施工应满足下列要求 ：

1 降水开始前应完成排水系统 ， 抽出的地下水应不渗漏地

排至降水影响范围以外 ；

2 降水过程中应进行降水监测 ；

3 降水过程中应配备保持连续抽水的备用电源 ；

4 降水结束后应及时拆除降水系统 ， 并进行回填处理 。 回

填物不得影响地下水水质 。

4. 3 边坡及基坑支护

4. 3. 1 支护结构的设计与施工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《建筑边坡

工程技术规范》GB50330及 《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》JGJ120

的有关规定 。

4. 3. 2 三级及以上安全等级边坡及基坑工程施工前 ， 应由具有

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边坡及基坑支护设计 ， 由支护施工单位根据

设计方案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， 并报送相关单位审核批准 。

4.3. 3 边坡及基坑支护可采取挡土墙支护 、 排桩支护 、 锚杆

（索）支护 、 喷锚支护 、 土钉墙支护等支护方式 。

4. 3. 4 边坡及基坑支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做好边坡及基坑四周的防 、 排水处理 ；

2 严格按设计要求分层分段进行土方开挖 ；

3 坡肩荷载应满足设计要求 ， 不得随意堆载 ；

4 施工过程中， 应进行边坡及基坑的变形监测 。

4. 4 土 方 开 挖

4. 4. 1 土方开挖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永久性挖方边坡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 当工程地质与设

计资料不符 ， 需修改边坡坡度或采取加固措施时 ， 应由设计单位



确定 ；

2 临时性挖方边坡坡度应根据工程地质和开挖边坡高度要

求 ， 结合当地同类土体的稳定坡度确定 ；

3 在坡体整体稳定的情况下 ， 如地质条件良好 、 土 （岩）

质较均匀 ， 高度在 3m以内的临时性挖方边坡坡度宜符合表

4. 4. 1的规定 。

表4. 4. 1 临时性挖方边坡坡度值

土 的 类 别 边坡坡度

砂土 不包括细砂 、 粉砂 l:1. 25? l:1. 50

一 般薪性土
坚硬 1:0. 75? 1:1. 00

硬塑 1:1. 00? 1:1. 25

碎石类土
密实 、 中密 1:0. 50? 1:1. 00

稍密 1:1.00? l:1. 50

4. 4. 2 土方开挖应从上至下分层分段依次进行 ， 随时注意控制

边坡坡度 ， 并在表面上做成 一 定的流水坡度 。 当开挖的过程中，

发现土质弱于设计要求 ， 土 （岩）层外倾于 （Jl匝坡）挖方的软弱

夹层 ， 应通知设计单位调整坡度或采取加固措施 ， 防止土 （岩）

体滑坡 。

4. 4.3 在坡地开挖时 ， 挖方上侧不宜堆土 ； 对于临时性堆土 ，

应视挖方边坡处的土质情况 、 边坡坡度和高度 ， 设计确定堆放的

安全距离 ， 确保边坡的稳定 。 在挖方下侧堆土时 ， 应将土堆表面

平整 ， 其高程应低于相邻挖方场地设计标高 ， 保持排水畅通 ， 堆

土边坡不宜大于 1 , 1. 5； 在河岸处堆土时 ， 不得影响河堤稳定

安全和排水 ， 不得阻塞污染河道 。

4.4. 4 施工区域内临时排水系统应作好规划 ， 土方开挖应处于

干作业状态 。

4. 4. 5 不具备自然放坡条件或有重要建 （构）筑物地段的开挖 ，

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支护措施 。 土方施工应按设计方案要求分层

开挖 ， 严禁超挖 ， 且上 一 层支护结构施工完成 ， 强度达到设计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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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后 ， 再进行下 一 层土方开挖 ， 并对支护结构进行保护 。

4. 4.6 石方开挖应根据岩石的类别 、 风化程度和节理发育程度

等确定开挖方式 。 对软地质岩石和强风化岩石 ， 可以采用机械开

挖或人工开挖 ； 对于坚硬岩石宜采取爆破开挖 ； 对开挖区周边有

防震要求的重要结构或设施的地区进行开挖 ， 宜采用机械和人工

开挖或控制爆破 。

4. 4. 7 在滑坡地段挖方时 ，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施工前应熟悉工 程地质勘察设计资料 ， 了解现场地形 、

地貌及滑坡迹象等情况 ；

2 不宜在雨期施工 ；

3 宜遵守先整治后开挖的施工程序；

4 施工前应做好地面和地下排水设施 ， 上边坡作截水沟 ，

防止地表水渗人滑坡体 ；

5 在施工过程中， 应设置位移观测点 ， 定时观测滑坡体平

面位移和沉降变化 ， 并做好记录 ， 当出现位移突变或滑坡迹象

时 ， 应立即暂停施工 ， 必要时 ， 所有人员和机械撤至安全地点 ；

6 严禁在滑坡体上堆载 ；

7 必须遵循由上至下的开挖顺序 ， 严禁先切除坡脚 ；

8 采用爆破施工时 ， 应采取控制爆破 ， 防止因爆破影响边

坡稳定 。

4. 4,8 治理滑坡体的抗滑桩 、 挡土墙宜避开雨期施工 ， 基槽开

挖或孔桩开挖应分段跳槽 （孔）进行 ， 并加强支撑 ， 施工完一 段

墙 （桩）后再进行下一 段施工 。

4. 5 土 方 回 填

4. 5. 1 土方回填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土方回填前 ， 应根据设计要求和不同质量等级标准来确

定施工工艺和方法 ；

2 土方回填时 ， 应先低处后高处 ， 逐层填筑 。

4. 5.2 回填基底的处理 ， 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 设计无要求时 ， 应



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基底上的树墩及主根应拔除 ， 排干水田 、 水库 、 鱼塘等

的积水 ， 对软土进行处理 ；

2 设计标高 50Omm以内的草皮 、 垃圾及软土应清除；

3 坡度大于 1'5时 ， 应将基底挖成台阶 ， 台阶面内倾， 台

阶高宽比为 1, 2， 台阶高度不大于 lm;

4 当坡面有渗水时 ， 应设置盲沟将渗水引出填筑体外 。

4. 5. 3 填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， 不同填料不应混填 。 设计无要求

时 ，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不同土类应分别经过击实试验测定填料的最大干密度和

最佳含水量 ， 填料含水量与最佳含水量的偏差控制在士2％范

围内；

2 草皮土和有机质含量大于 8％的土 ， 不应用于有压实要

求的回填区域 ；

3 淤泥和淤泥质土不宜作为填料 ， 在软土或沼泽地区 ， 经

过处理且符合压实要求后 ， 可用于回填次要部位或无压实要求的

区域 ；

4 碎石类土或爆破石渣 ， 可用于表层以下回填 ， 可采用碾

压法或强夯法施工 。 采用分层碾压时 ， 厚度应根据压实机具通过

试验确定，
一 般不宜超过 50omm， 其最大粒径不得超过每层厚

度的3/4； 采用强夯法施工时 ， 填筑厚度和最大粒径应根据强夯

夯击能量大小和施工条件通过试验确定 ， 为了保证填料的均匀

性 ， 粒径 一 般不宜大于 lm， 大块填料不应集中， 且不宜填在分

段接头处或回填与山坡连接处 ；

5 两种透水性不同的填料分层填筑时 ， 上层宜填透水性较

小的填料 ；

6 填料为豁性土时 ， 回填前应检验其含水量是否在控制范

围内 ， 当含水量偏高 ， 可采用翻松晾晒或均匀掺人干土或生石灰

等措施 ； 当含水量偏低 ， 可采用预先洒水湿润 。

4. 5. 4 土方回填应填筑压实 ， 且压实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。 当



采用分层回填时 ， 应在下层的压实系数经试验合格后 ， 才能进行

上层施工 。

4.5.5 土方回填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碾压机械压实回填时 ，
一 般先静压后振动或先轻后重 ，

并控制行驶速度 ， 平碾和振动碾不宜超过 Zkm/h， 羊角碾不宜

超过 3km/h;

2 每次碾压 ， 机具应从两侧向中央进行 ， 主轮应重叠

15Omm以上 ；

3 对有排水沟 、 电缆沟 、 涵洞 、 挡土墙等结构的区域进行

回填时 ， 可用小型机具或人工分层夯实 。 填料宜使用砂土 、 砂砾

石 、 碎石等， 不宜用勃土回填。 在挡土墙泄水孔附近应按设计做

好滤水层和排水盲沟；

4 施工中应防止出现翻浆或弹簧土现象 ， 特别是雨期施工

时 ， 应集中力量分段回填碾压 ， 还应加强临时排水设施 ， 回填面

应保持一 定的流水坡度 ， 避免积水 。 对于局部翻浆或弹簧土可以

采取换填或翻松晾晒等方法处理 。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区域施工

时 ， 应设置盲沟疏干地下水 。

4.5. 6 软土 、 湿陷性黄土 、 膨胀土 、 红豁土 、 盐渍土等特殊土

施工 ， 应按照本规范第 4. 6节的规定执行 。

4. 6 特殊土施工

工 软 土 施 工

4. 6. 1 施工前必须做好场地排水和降低地下水位的工作， 地下

水位应降低至开挖面或基底 50Omm以下后 ， 再开挖 。 降水工作

应持续到设计允许停止或回填完毕 。

4. 6. 2 软土开挖时， 宜选用对道路压强较小的施工机械 ， 当场地

土不能满足机械行走要求时， 可采用铺设工具式路基箱板等措施。

4. 6. 3 开挖边坡坡度不宜大于 1' 1. 5。 当遇淤泥和淤泥质土时，

边坡坡度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小；对淤泥和淤泥质土层厚度大于



lm且有工程桩的土层进行开挖时， 应进行土体稳定性验算 。

4. 6. 4 当淤泥 、 淤泥质土层厚度大于 lm时 ， 宜采用斜面分层

开挖 ， 分层厚度不宜大于 lm。

4. 6. 5 当土方暂停开挖时 ， 挖方边坡应及时修整 ， 清除边坡上

工程桩桩间土 ， 施工机械与物资不得靠近边坡停放 。

4.6. 6 相邻基坑 （槽）和管沟开挖时 ， 宜按先深后浅或同时进

行的施工顺序 ， 并应及时施工垫层 、 基础 ； 当基坑 （槽）内含有

局部深坑时 ， 宜对深坑部分采取加固措施 。

4.6. 7 土方开挖应遵循先支后挖 、 均衡分层 、 对称开挖的原则

进行 。

4. 6. 8 在密集群桩上开挖时 ， 应在工程桩完成后 ， 间隔一 段时

间再进行土方施工 ， 桩顶以上 300mm以内应采取人工开挖 。 在

密集群桩附近开挖基坑 （槽）时 ， 应采取措施 ， 防止桩基位移 。

n 湿陷性黄土施工

4. 6. 9 在湿陷性黄土地区施工前 ， 应根据湿陷性黄土的类型和

设计要求 ， 重点做好施工现场的场地道路、 排水措施 、 排水防洪

通道 、 堆土点及地基处理等方案 。

4.6.10 回填整平或开挖前 ， 应对工程及其周边 3m一 sm范围

内的地下坑穴进行探查与处理 ， 并绘图和详细记录其位置 、 大

小 、 形状及填充情况等 。

4. 6. n 在雨期施工时 ， 应提前设置排水通道和采取防洪措施 。

排水坡度当设计无规定时 ， 不应小于 2％。

4. 6. 12 在邻近建筑物开挖土方时， 应采取有效措施 ， 确保建筑物

周边抖冰 畅通 。 堆土点的选择应避开自然抖冰 通道 ， 不得积水 。

4. 6. 13 取土坑至建 （构）筑物的距离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

不应小于 12m， 在自重湿陷性场地内不应小于 25m。

4.6. 14 在满堂开挖的基坑内， 宜设排水沟和集水井 ；基础施工

完毕应及时用素土分层回填 ， 夯实至散水垫层底 ， 如设计无要求

时 ， 压实系数不宜小于 0. 93， 并应形成排水坡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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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 膨胀土施工

4. 6． 巧 膨胀土施工时 ， 应防止被浸泡和曝晒 ， 并满足以下

要求 ：

1 宜避开雨期施工 ；

2 做好场地排水系统 ；

3 各道工序应紧密衔接 ， 宜采用分段快速 、 连续作业 ；

4 填筑体、 挖方边坡和基坑 （槽）应及时进行防护 ， 减少

施工过程中的暴露时间 。

4.6. 16 基坑 （槽）挖土接近基底设计标高时， 宜预留 150～ 一

300～ 土层 ， 待下一 工序开始前挖除 。 验槽后 ， 应及时封闭边坡

和坑底 。

4.6. 17 用膨胀土进行回填时 ， 应对回填土的膨胀性强弱进行判

断 ， 按下列要求区别使用 ：

1 弱膨胀土可根据当地气候 、 水文情况及质量要求加以应

用 ， 在设计无要求的情况下 ， 可以作为填料直接使用 ；

2 中等膨胀土经过加工 、 改良处理后可作为填料使用 ；

3 强膨胀土 ， 不应作为填料使用 。

4.6.18 膨胀土不得直接作为涵洞 、 桥台 、 挡土墙等结构回填的

填料 。

4. 6. 19 使用弱膨胀土的回填区域 ， 设计无要求时 ， 边坡外缘或

回填面层 300～ 一 500mm范围应用透水性弱的非膨胀土外包 。

对于浅填区域 （填高不足 lm的区域）应挖去地表 300mm一

soomm的膨胀土换填透水性弱的非膨胀土 ， 并按设计要求压实 。

4. 6.20 当使用机械回填时 ， 应根据膨胀土 自由膨胀率大小选用

工作质量适宜的碾压机具 ， 虚铺厚度宜小于 30omm； 土块应击

碎至粒径小于 50mm。

IV红勒土施工

4. 6. 21 红赫土施工时 ， 应根据设计要求 、 水文地质和工程地



质 、 气象条件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， 合理选择施工工艺和施工设

备， 做好排水 、 防洪等措施 。

4. 6.22 土方施工前 ， 应查明场地内地下洞穴并详细记录其具体

位置 ， 尺寸大小和充填情况 ， 同时应按照设计要求或采取有效措

施进行处理 。

4.6.23 红薪土地区的边坡应进行稳定性评价 ， 确定边坡坡度或

采取支护措施 。 施工时 ， 边坡应有专门的保湿 、 防浸泡和防雨水

等施工措施 。

V 盐渍土施工

4.6. 24 盐渍土地区施工 ，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资料应包括

以下内容：

1 盐渍土含盐性质和含盐量分类 ；

2 盐渍土各层厚度及其含盐量随气候和地质条件变化情况 ；

3 最高地下水位 ， 以及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及其对含盐量的

影响 。

4. 6. 25 当盐渍土含盐量超过表 4. 6. 25的规定值时 ， 地基应进

行处理 ， 处理办法应取得设计单位同意 。 当采取换填土的地基处

理办法时 ， 换填料应为非盐渍土或可用盐渍土 。 对无盐胀和非溶

陷盐渍土地基 ， 应考虑防腐。

表4. 6. 25 盐渍土按含盐量分类

盐渍土名称

土层平均含盐量 （质量％)

可用性氯盐渍土及
亚氯盐渍土

硫酸盐渍土及
亚硫酸盐渍土

碱性盐渍土

弱盐渍土 0. 5? 1.0 0. 3? 0. 5 / 可 用

中盐渍土 1.0? 5. 0① 0. 5? 2. 0① 0. 5? 1. 0② 可 用

强盐渍土 5. 0? 8. 0① 2.0? 5. 0① 1. 0? 2. 0②
可用但应
采取措施

过盐渍土 > 8. 0 > 5. 0 > 2. 0 不可用

注： ① 其中硫酸盐含量不超过 2％方可用；

② 其中易溶碳酸盐含量不超过 0. 5％方可用。



4. 6. 26 填土地基应清除含盐的松散表层 ， 不得采用含有盐晶、

盐块或含盐植物的根 、 茎作填料 。 基础周围应以非盐渍土或经检

测确认可用盐渍土作填料 。 填料应分层夯实 ， 每层填筑厚度及压

实遍数应根据材质 、 压实系数及所用机具性能并经过试验后确

定 ， 应能达到设计要求的压实系数 。

4. 6. 27 回填基土表层和填料为盐渍土时 ， 应满足下列要求 ：

1 宜在地下水位较低的季节施工 ；

2 当地下水位距回填基底较近且地基土松软时 ， 应按设计

要求做好反滤层 、 隔水层 ；

3 在滨海地区 ， 对含盐量较低的填料 ， 宜使用轻、 中型机

械碾压 ； 在干旱地区 ， 对含盐量较高的填料 ， 宜使用重型机械

碾压 ；

4 应清除回填地基含盐量超过表 4. 6. 25规定值的地表土层

或地表结壳下松散土层 ；

5 在降雨量较大的地区 ， 应按设计要求做好回填的表面

处理 。

4. 6. 28 在盐渍土地区的重要基础及地下管线 ， 均应采取防腐措

施 。 盐渍土地区的建 （构）物及地下管线周围均应采取排水 、 防

水 、 降水的技术措施 ， 防止雨水 、 施工及生活用水 、 上下管道渗

漏水浸湿或浸泡地基及附近场地 。 建筑物及工程设施施工时 ， 应

防止施工用水和场地雨水流入基坑或基础周围 ， 应在施工组织设

计中明确提出防止施工用水渗漏的要求 。

4. 7 特殊季节施工

1 雨 期 施 工

4. 7. 1 安排在雨期施工 的工作面不宜过大 ， 应逐段 、 逐片的分

期完成 。 重要的或特殊的土方工程 ， 不宜安排在雨期施工 。

4. 7. 2 雨期施工应制定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施工 的技术方案 。

4. 7. 3 雨期施工前 ， 应对施工场地排水系统进行检查 、 疏浚或



加固， 必要时应增加排水设施 ， 保证水流畅通 。 在施工场地周围

应防止地面水流人场地内， 在傍山 、 沿河地区施工 ， 应采取必要

的防洪措施 。

4. 7. 4 雨期施工时 ， 应保证现场运输道路畅通 。 道路、 路基和

路面应根据需要加铺卵石 、 块石 、 炉渣 、 砂砾等， 必要时应加高

路基 。 道路两侧应修好排水沟 ， 在低洼积水处应设置涵管 ， 以利

泄水 。

4. 7. 5 回填施工取料 、 运料 、 铺填 、 压实等各道工 序应连续进

行 ， 雨前应及时压完已填土层或将表面压光 ， 并做成 一 定坡度 。

雨后应排除回填表层积水 ， 进行晾晒 ， 或除去表面受浸泡部分。

4.7.6 雨期施工可根据现场条件， 采取以下措施保证回填质量 ：

1 在地势较高， 土质较好 ， 含水率不高且易于排水的挖方

地段 ， 划留一 定区域 ， 作为雨期回填的取料区 ；

2 在施工现场或附近易于排水的空旷地区 ， 储存适于回填

的填料 ， 形成土丘 ， 并表面压光 ， 作为雨期回填备用填料 ；

3 储备 一 定数量砂砾作为雨期回填重要部位的填料 。

4. 7. 7 雨期开挖基坑 （槽）或管沟时 ， 应注意边坡稳定 ， 必要

时可适当减小边坡坡度或设置支撑 。 施工中应加强对边坡和支撑

的检查 。

4. 7. 8 雨期开挖基坑 （槽）或管沟时 ， 应在坑 （槽）外侧围筑

土堤或开挖排水沟 ， 防止地面水流人坑 （槽）。

fl冬 期 施 工

4. 7. 9 土方工程不宜安排在冬期施工 ， 当必须安排在冬期施工 ，

所采用的施工方法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。 施工前应周密计

划 ， 做好准备 ， 做到连续施工 。

4.7. 10 采用防冻法开挖土方时 ， 可在冻结前用保温材料覆盖或

将表层土翻耕耙松 ， 其翻耕深度应根据土层冻结深度确定 ， 不宜

小于 300mm。

4. 7. n 松碎冻土采用的机具和方法 ， 应根据土质 、 冻结深度 、



机具性能和施工条件等确定 ，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冻土层厚度较小时 ， 可采用铲运机 、 推土机或挖土机直

接开挖 ；

2 冻土层厚度较大时 ， 可采用松土机 、 破冻土犁 、 重锤冲

击 、 劈土锤 （楔）或爆破法松碎 。

4. 7. 12 融化冻土应根据工程量大小 、 冻结深度和现场条件选用

烟火烘烤法 、 蒸汽 （或热水）融化法和电热法等 。 融化时应按开

挖顺序分段进行 ， 每段土方量应与当天挖方量相适应 。

4. 7. 13 冬期回填每层铺料压实厚度应比常温施工时减少20％一

25%， 预留沉陷量应由设计单位确定 。

4. 7. 14 地基换填土方和永久性路面的路基回填 ， 填料中不得含

有冻土块 ， 回填完成后至下道工序施工前 ， 应采取防冻措施 。

4. 7. 15 冬期回填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回填前应清除基底上的冰雪和保温材料 ；

2 回填边坡表层 lm以内， 不得以冻土填筑 ；

3 填料中冻土块的含量应符合设计要求， 设计无明确要求

时应符合相关规范规定；

4 回填上层应用未冻的、 不冻胀的或透水性好的填料填筑 ，

其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4. 7. 16 冬期施工室外平均气温在 一 5℃以上时 ， 回填高度不受

限制 ； 平均气温在 一 5℃ 以下时 ， 回填高度不宜超过表 4. 7. 16的

规定 。

表4.7. 16 冬期回填高度限制

平均气温 （℃） 回填高度 （m )

一 5～ 一 10 4. 5

一 11～ 一 15 3. 5

一 16～ 一 20 2. 5

注： 用石块和不含冻块的砂类土 （不包括粉砂）、 砾类土填筑时， 回填高度不受本

表限制 。



4. 7. 17 设计无特殊要求的平整场地的回填 ， 可用含有冻土块的

填料填筑 ， 但冻土块粒径不得大于 150mm， 冻土块的体积不得

超过填料体积的 30％。 铺填时 ， 冻土块应均匀分布 ， 逐层压实 。

4. 7. 18 冬期开挖土方时 ， 当可能引起邻近建 （构）筑物的地基

或其他地下设施产生冻结破坏时 ， 应采取防冻措施 。

4. 7. 19 在挖方上侧弃置冻土时 ， 弃土堆坡脚至挖方上边缘的距

离 ， 应为常温下规定的距离 ， 再加上弃土堆的高度 。

4. 7. 20 冬期开挖基坑 （槽）或管沟时 ， 应缩短基坑暴露时间 ，

防止基础下的基土遭受冻结 。 如基坑 （槽）开挖完毕至地基与基

础或埋设管道之间有间隙时间 ， 应在基底标高以上预留适当厚度

的松土或其他保温材料覆盖 。

4. 7.21 冬期回填基坑 （槽）或管沟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4. 5. 3条

规定外 ，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室内、 有路面的道路范围内的管沟或基坑 （槽）不得用

含有冻土块的土回填 ；

2 室外的管沟回填时 ， 沟底至管顶 500mm范围内不得含

有冻土块回填 ， 此范围以外可用含冻土块的土回填， 但冻土块的

体积不得超过填土体积的 15%， 最大粒径不大于 150mm， 并均

匀分布 ；

3 回填工作应连续进行 ， 防止基土或已填土层受冻 。

4. 7. 22 在多年冻土地区 ， 按保持冻结原则设计的基坑 （槽）或

管沟施工 ， 在多年平均地温等于或高于 一 3℃时 ， 明挖基础应在

冬期施工 ； 多年平均地温低于 一 3℃时 ， 可在其他季节施工 ， 但

应避开高温季节 ， 施工时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：

1 施工前做好充分准备， 土方开挖 、 基础施工和回填封闭

应连续进行 ， 不留间歇 ；

2 严禁地面水灌人基坑 ；

3 及时排除基坑内的地下水和融化水 ；

4 应在基坑顶部搭设遮阳 、 防雨棚 。

4. 7. 23 冬期施工时 ， 运输机械和行驶道路应设防滑措施 。 因冻



结可能遭受损坏的机械设备、 炸药 、 油料和降排水设施等， 应采

取保温或防冻措施 。

4.7. 24 冬期施工在化冻期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：

1 化冻期必须做好地面排水工作 ；

2 化冻期不应进行含有冻土块的填料回填压实施工 ；

3 及时处理在化冻期的道路可能产生的沉陷 、 泥泞和出现

弹簧土等现象 。

4. 8 质 量 验 收

1 一 般 规 定

4.8. 1 土方 （子）分部、 分项工程的划分及质量验收 ， 应符合

现行国家标准 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一 标准》GB 50300的

有关规定 。

4. 8. 2 土方开挖 、 土方回填分项工程检验批可按回填料 、 工艺 、

分层 、 分区段划分， 由施工单位会同监理单位 （建设单位）在施

工前确定 。

4. 8.3 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主控项目质量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；

2 一 般项目中的实测 （允许偏差）项目抽样检验的合格率

应不低于 80%， 且超差点的最大偏差值不得大于允许偏差限值

的 1. 5倍；

3 检验批质量符合工程设计文件要求和合同约定 ；

4 隐蔽工程施工质量记录完整 ， 施工方案和质量验收记录

完整 。

4. 8. 4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应验收合格 ；

2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。

4. 8. 5 土方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所含各分项工程质量均验收合格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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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；

土方 （子）分部工程中有关安全 、 节能 、 环境保护的检23
验和抽样检验结果应符合有关规定 。

n 土 方 开 挖

主 控 项 目

4. 8.6 原状地基土不得扰动 、 受水浸泡及受冻 。

检查数量 ： 全数检查 。

检查方法 ： 观察 ， 检查施工记录 。

4. 8. 7 开挖形成的边坡坡度及坡脚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检查数量 ： 每 20m边坡检查 1点 ， 每段边坡至少测 3点 。

检查方法 ： 坡度用坡度尺结合 Zm靠尺量测 ； 坡脚位置用全

站仪等量测 。

4. 8. 8 场地平整开挖区的标高允许偏差为士50mm； 其他开挖

区的标高允许偏差为 。一 一 50mm。

检查数量 ： 每400耐 测 1点， 至少测 5点 。

检查方法 ： 用水准仪测量 。

4. 8. 9 开挖区的平面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查数量 ： 全数检查 。

检查方法 ： 放出开挖区设计边线 ， 将开挖区实际边线与设计

边线进行对比 。

一 般 项 目

4.8. 10 场地平整开挖区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 50mm；其他开

挖区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 20mm。

检查数量 ： 每 400耐 测 1点 ， 至少测 5点 。

检查方法 ： 用 Zm靠尺和钢尺检查

4. 8. 11 分级放坡边坡平台宽度允许偏差为 一 50mm一 ＋10Omm

检查数量 ： 每 20延长米平台测 1点 ， 每段平台至少测 3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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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方法 ： 用钢尺量

4.8. 12 分层开挖的土方工程 ， 除最下面一 层土方外的其他各层

土方开挖区表面标高允许偏差为士50mm。

检查数量 ： 每 400时 测 1点 ， 至少测 5点 。

检查方法 ： 标高用水准仪等量测 。

扭 土 方 回 填

主 控 项 目

4. 8. 13 填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查数量 ： 全数检查 。

检查方法 ： 直观鉴别 、 现场量测或取样检测 。

4. 8. 14 回填土每层压实系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。

检查方法与数量 ： 采用环刀法取样时 ， 基槽或管沟回填每层

按长度 20m一 50m， 取样一 组 ， 每层不少于 1组 ； 柱基回填 ， 每

层抽样柱基总数的 10%， 且不少于 5组 ； 基坑和室内回填每层

按 10om2一 50om2取样一 组 ， 每层不少于 1组 ； 场地平整回填每

层按 400m2一 900m2取样 一 组 ， 每层不少于 1组 ， 取样部位应在

每层压实后的下半部 。

采用灌砂 （或灌水）法取样时 ， 取样数量可较环刀法适当减

少 ， 但每层不少于 1组 。

4. 8. 15 土方回填形成的边坡坡度及坡脚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检查数量 ： 每 20m边坡检查 1点 ， 每段边坡至少测 3点 。

检查方法 ： 坡度用 Zm靠尺结合坡度尺量 ； 坡脚位置用全站

仪等量测 。

4. 8. 16 场地平整回填区的标高允许偏差为士50? ； 其他回填

区的标高允许偏差为 。一 一 50mm。

检查数量 ： 每 400m“测 1点 ， 至少测 5点 。

检查方法 ： 用水准仪等量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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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项 目

4. 8.17 场地平整回填区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 30mm；其他回

填区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 20mm。

检查数量 ： 每 400时 测 1点 ， 至少测 5点 。

检查方法 ： 用 Zm靠尺和塞尺检查 。



5 爆 破 工 程

5.1 一 般 规 定

5. 1. 1 承接爆破工程的施工企业 ， 必须具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

核发的爆破施工企业资质证书 、 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及爆破作业许

可证书 ， 爆破作业人员应按核定的作业级别 、 作业范围持证

上岗。

5. 1. 2 爆破工程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， 方案应依据有关规定进

行安全评估 ， 并报经所在地公安部门批准后 ， 再进行爆破作业 。

5. 1. 3 爆破作业应做好下列安全准备工作：

1 建立指挥组织 ， 明确爆破作业及相关人员的分工和职责 ；

2 实施爆破前应发布爆破作业通告；

3 划定安全警戒范围， 在警戒区的边界设立警戒岗哨和警

示标志 ；

4 清理现场 ， 按规定撤离人员和设备 。

5. 1. 4 爆破工程所用的爆破器材 ， 应根据使用条件选用 ， 并符

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。 严禁使用过期 、 变质的爆破器材 ， 严禁

擅自配制炸药 。

5. 1. 5 施工单位必须按规定处置不合格及剩余的爆破器材 。

5. 1. 6 爆破器材临时储存必须得到当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

许可 。

5. 1.7 在爆破作业区域内有两个及以上爆破施工单位同时实施

爆破作业时 ， 必须由建设单位负责统一 协调指挥 。

5. 1. 8 爆破区域的杂散电流大于 30mA时 ， 宜采用非电起爆系

统 。 使用电雷管在遇雷电和暴风雨时 ， 应立刻停止爆破作业 ， 将

已连接好的各主 、 支网线端头解开 ， 并将导线短路或断路 ， 用绝

缘胶布包紧裸露的接头后 ， 迅速撤离爆破危险区并设置警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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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 9 现场使用的起爆设备和检测仪表 ， 应定期检查标定 ， 确

保性能良好 。

5. 1. 10 在有水环境进行爆破时 ， 爆破器材应满足抗水 、 抗压的

要求 。

5. 1. n 爆破器材的现场检测 、 加工必须在符合安全要求的场所

进行 。

5. 1. 12 爆破作业人员应按爆破设计进行装药 ， 当需调整时 ， 应

征得现场技术负责人员同意并作好变更记录。 在装药和填塞过程

中， 应保护好爆破网线； 当发生装药阻塞 ， 严禁用金属杆 （管）

捣捅药包。 爆前应进行网路检查 ， 在确认无误的情况下再起爆。

5. 1. 13 实施爆破后应进行安全检查 ， 检查人员进人爆破区发现

盲炮及其他险情应及时上报 ， 根据实际情况按规定处理 。

5. 1. 14 露天爆破当遇浓雾 、 大雨 、 大风 、 雷电等情况均不得起

爆 ， 在视距不足或夜间不得起爆 。

5. 2 起 爆 方 法

工 电 力 起 爆

5.2. 1 同一 电爆网路应使用同厂 、 同型号 、 同批次的电雷管 ，

各雷管间电阻差值不得大于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。 对表面有压痕 、

锈蚀 、 裂缝 ， 脚线绝缘损坏 、 锈蚀 ， 封口塞松动和脱出的电雷管

严禁使用 。

5. 2. 2 检测电雷管和电爆网路电阻时 ， 必须使用专用的爆破仪

表 ， 其工作电流值不得大于 30mA。

5. 2.3 电爆网路中起爆电源功率应能保证全部电雷管准爆 ， 流

经每个电雷管的电流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一 般爆破交流电不小于 2. SA;

2 直流电不小于 2. OA;

3 采用起爆器起爆时 ， 电爆网路的连接方法和总电阻值 ，

应符合起爆器说明书的要求 。 按规定严格管理起爆装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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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2. 4 使用单个电雷管起爆时 ， 电阻值应在规定范围内。 使用

成组电雷管起爆时 ， 每个电雷管的电阻差值不应大于产品说明书

的要求 ； 当使用电雷管进行大规模成组起爆时 ， 宜把电阻值相近

的电雷管编在一 起 ， 并使各组电阻值取得平衡 。

5. 2. 5 电爆网路应采用绝缘电线 ， 其绝缘性能 、 线芯截面积应

符合爆破设计要求 ， 使用前应进行电阻和绝缘检测 。

5.2. 6 电爆网路的连接必须在全部炮孔装填完毕和无关人员全

部撤离后 ， 由工作面向起爆站依次进行 。 导线连接时 ， 应将线芯

表面擦净 ， 接点必须连接牢固， 绝缘良好 ， 相邻两线的接点应错

开 IOOmm以上 。

5. 2. 7 采用交流电起爆时 ， 必须安设独立起爆开关 ， 并将其安

设在上锁的专用起爆箱内。 起爆开关钥匙在整个爆破作业期内由

指定爆破员保管 ， 不得转交他人 。

5.2. 8 爆破区内运人起爆药包前 ， 必须划定作业安全区并拆除

区域内一 切电源 ， 安全范围由爆破方案确定 。 在地下进行爆破作

业且用电缆做专用起爆导线时 ， 距装药工作面 50m以内必须使

用防爆安全矿灯或绝缘手电筒照明 。

5. 2. 9 起爆前 ， 应检测电爆网路的总电阻值 ， 总电阻值符合设

计要求时 ， 方可与起爆装置连接 。

5.2.10 起爆后应立即切断电源 ， 并将主线短路。 使用瞬发电雷

管起爆时应在切断电源后再保持短路 smin后再进入现场检查；

采用延期电雷管时 ， 应在切断电源后再保持短路 15min后进入

现场检查。

11导爆索起爆

5. 2. 11 导爆索的连接方法必须严格执行出厂说明书的相关规

定 。 当采用搭接时 ， 其搭接长度不宜小于 15omm， 中间不得夹

有异物或炸药 ， 并应绑扎牢固。 当采用继爆管连接时 ， 应保证前

一 段网路爆破时 ， 不得损坏其后各段的网路 。

5. 2.12 当导爆索支线与主线采用搭接连接时 ， 从接点起 ， 沿传



爆方向支线与主线的夹角应小于 90
“

。

5.2. 13 严禁切割接上雷管或已插人药包的导爆索 。

5.2. 14 导爆索的敷设应避免打结 、 擦伤破损 ， 如必须交叉时 ，

应用厚度不小于 loomm的木质垫块隔开 。 导爆索平行敷设的间

距不得小于 ZOOmm。

5. 2. 15 起爆导爆索的雷管， 应在距导爆索末端不小于 150mm

处捆扎 ， 雷管聚能穴要与传爆方向一 致 。

5.2. 16 起爆导爆索网路应使用双发雷管。

5.2. 17 城镇或对冲击波敏感的爆破环境 ， 严禁采用裸露导爆索

传爆网路。

HI导爆管起爆

5. 2. 18 导爆管与雷管连接 ， 应按出厂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。 用于

同一 起爆网路的导爆管应选用同厂 、 同型号 、 同批次产品 。

5. 2. 19 敷设导爆管网路时 ， 不得将导爆管拉紧 、 对折或打结 ，

炮孔内不得有接头。 导爆管表面有损伤或管内有杂物者， 不得

使用 。

5.2. 20 导爆管起爆网路和起爆顺序应严格按设计进行连接 。

5. 2. 21 使用导爆索起爆导爆管网路时 ， 应采用直角连接方式 。

5. 2. 22 采用雷管激发或传爆导爆管网路时 ， 宜采用反向连接方

式 。 导爆管应均匀地绑扎在雷管周围并用绝缘胶布绑扎牢固， 导

爆管端头距雷管不得小于 150mm。

5. 2. 23 采用导爆管网路进行孔外延时传爆时 ， 其延长时间必须

保证前一 段网路引爆后 ， 不破坏相邻或后续各段网路 。

5.2. 24 爆后应从外向内、 从干线至支线进行检查 ， 发现拒爆按

规定处置 。

5. 3 露 天 爆 破

5。 3。 1

5。 3。 2

露天爆破按孔径 、 孔深的不同分为深孔爆破和浅孔爆破 。

深孔爆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

1 露天深孔爆破应采用台阶爆破 ， 在台阶形成之前进行爆

破时应加大警戒范围；

2 台阶高度依据地质情况 、 开挖条件 、 钻孔机械 、 装载设

备匹配及经济合理等因素确定 ， 宜为 sm一 15m;

3 孔径依据钻机类型 、 台阶高度 、 岩石性质和作业条件等

因素确定 ， 底盘抵抗线应依据岩石性质 、 炮孔深度 、 炸药性能 、

起爆形式经过计算或试爆确定 ， 宜为炮孔直径的 30一 40倍 ；

4 炮孔深度依据岩石性质 、 台阶高度和底盘抵抗线等因素

确定 ， 钻孔超深宜为底盘抵抗线的 30%;

5 采用两排及以上炮孔爆破时 ， 炮孔间距宜为底盘抵抗线

的 1. 0一 1. 25倍 ；

6 炮孔装药后应进行堵塞 ， 堵塞长度宜为 30一 40倍的

孔径 。

5.3. 3 浅孔爆破宜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浅孔爆破台阶高度不宜超过 sm， 孔径宜在 50mm以内，

底盘抵抗线宜为 30一 40倍的孔径 ， 炮孔间距宜为底盘抵抗线的

1. 0一 1. 25倍 ；

2 浅孔爆破堵塞长度宜为炮孔最小抵抗线的 0. 8一 1. 0倍 ，

夹制作用较大的岩石宜为最小抵抗线的 1. 0一 1. 25倍 ；

3 浅孔爆破应避免最小抵抗线与炮孔孔口在同一 方向， 孔

深小于 0. sm的岩土爆破 ， 应采用倾斜孔 ， 倾角宜为 45
”
一 75

”

。

5.3. 4 钻孔时 ， 应将孔口周围的碎石 、 杂物清除干净 ， 保持孔

口稳定 。 当炮孔有水时 ， 应采取吹孔等措施 ， 并在有水部位装填

防水炸药 。

5. 3. 5 炮孔的位置 、 角度和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， 钻孔前应检

查布孔区内有无盲炮 ， 确认作业环境安全后方可钻孔作业 ， 严禁

钻人爆破后的残孔 。 装药前应清除炮孔中的泥浆或岩粉 。

5. 3. 6 炮孔采用人工装药时 ， 不应过度挤压或分散装药 ； 使用

机械装填炸药时 ， 应防止静电引起早爆 。

5. 3. 7 在装药前应对第 一 排炮孔的最小抵抗线进行量测 ， 对抵



抗线偏小或断层 、 局部薄弱部位应采取调整措施 。

5.4 控 制 爆 破

工 边坡控制爆破

5.4. 1 边坡控制爆破宜采用预裂爆破和光面爆破 。

5.4. 2 预裂爆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需要设置隔振带的开挖区 ， 边坡开挖宜采取预裂爆破 ；

2 预裂爆破的炮孔应沿设计开挖边界布置 ， 炮孔倾斜角度

应与设计边坡坡度一 致 ， 炮孔底应处在同一 高程 ；

3 炮孔直径根据台阶高度 、 地质条件和钻机设备确定 ；

4 炮孔超钻深度宜为 0. sm一 2. om， 坚硬岩石宜取大值 ，

反之宜取小值 ；

S 炮孔深度 L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：

毛 ～ (H 十h)/Sina (5. 4. 2一 1)

式中： a
�D 边坡坡度角 （

。

）即钻孔角度 ；

月 �D 台阶高度 （m );

h�D 炮孔超深 （m ）。

6 孔距 a
， 与岩石性质和孔径有关 ， 宜按 8一 12倍的孔径

选取 ；

7 预裂爆破的炮孔线装药密度 q，和单孔装药量 q 应按下

列公式进行计算 ：

gy一 ky. ay (5. 4. 2一 2)

q =
q，

· L (5. 4. 2一 3)

式中 ： 岛
�D 预裂爆破的单位面积岩石炸药消耗量 （g/mZ)， 可

根据不同岩性的经验值选取 。

8 预裂炮孔与主炮孔之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l） 两者应有 一 定的距离 ， 该距离与主炮孔药包直径及单

段最大药量有关 ， 可根据经验值选取 ；

2） 预裂炮孔的布孔界限应超出主体爆破区 、 宜向主体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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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区两侧各延伸sm一 10m;

3） 预裂爆破隔振时 ， 预裂炮孔应比主炮孔探 ；

4） 预裂炮孔和主体炮孔同次起爆时 ， 预裂炮孔应在主体

炮孔前起爆 ， 超前时间不宜小于 75ms。

5. 4.3 光面爆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光面炮孔宜与主体炮孔分段延时起爆 ， 也可预留光爆层

在主体爆破后独立起爆 ；

2 光面炮孔应沿设计开挖边界布置 ， 炮孔倾斜角度应与设

计边坡坡度 一 致 ， 炮孔底应处在同一 高程 ；

3 炮孔直径根据光面爆破的台阶高度 、 地质条件和钻孔设

备确定 ；

4 炮孔超深宜为 300mm一 1500mm。

5 光面爆破的孔网参数可参考下列经验数据 ， 也可通过实

验确定 。 最小抵抗线 W 。宜为 15一 20倍的孔径 ； 孔距 a。宜为

。． 6一 0. 8倍最小抵抗线或按 10一 16倍的孔径确定；

6 炮孔深度 L可按下式计算得出：

L = (H +h)/sina (5. 4. 3一 1)

式中： 一 边坡坡度角 （
"

）即钻孔角度 ；

月 �D 台阶高度 （m );

h�D 钻孔超深 （m ）。

7 光面爆破的炮孔线装药密度 q。应按下式确定：

99= kgagwg (5. 4. 3一 2)

式中：k。
�D 光面爆破的单位体积岩石炸药消耗量 （g／时 ）， 可

根据不同岩性的经验值选取 。

光面爆破单孔装药量q 按下式计算 ：

q = g。
· L (5. 4. 3一 3)

8 光面炮孔与主体炮孔同次爆破时 ， 光面炮孔应滞后相邻

主炮孔起爆 ， 滞后时间宜为 SOms一 1SOms。

5.4.4 光面 、 预裂爆破装药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光面 、 预裂爆破的炮孔均应采用不祸合装药 ， 不祸合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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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宜为 2一 5;

2 光面 、 预裂爆破宜采用普通药卷和导爆索制成药串进行

间隔装药 ， 也可用光面 、 预裂爆破专用药卷进行连续装药 ；

3 光面 、 预裂爆破炮孔的装药结构宜分为底部加强装药段 、

正常装药段和上部减弱装药段 。 减弱装药段长度宜为加强段长段

的 1一 4倍。 其装药量应符合表 5. 4. 4的规定 。

表5. 4. 4 光面 、 预裂炮孔底部加强装药段药量增加表

炮孔深度 L (m ) < 3 3? 5 5? 10 10? 15 15? 20

LI(m ) 0. 2? 0. 5 0. 5? 1. 0 1. 0? 1. 5 1. 5? 2. 0 2. 0? 2. 5

q预裂力。强／q预裂正常 1. 0? 2. 0 2. 0? 3. 0 3.0? 4. 0 4. 0? 5. 0 5. 0? 6, 0

饥 面加强／q光面正常 1. 0? 1. 5 1. 5? 2. 5 2. 5? 3. 0 3.0? 4.0 4. 0? 5. 0

5. 4. 5 光面 、 预裂爆破起爆网路宜用导爆索连接 ， 组成同时起

爆或多组接力分段起爆网路 。 当环境不允许时可用相应段别的电

雷管或非电导爆管雷管直接绑人孔内导爆索或药串上起爆 。

5. 4. 6 光面 、 预裂爆破钻孔的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钻孔前做好测量放线 ， 标明孔口位置和孔底标高；

2 钻孔深度误差不得超过士2. 5％的炮孔设计深度 ；

3 孔口偏差不得超过 1倍炮孔直径 ；

4 炮孔方向偏斜不得超过设计方向的 1
"

;

5 钻孔完毕应进行验孔 ， 检查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做好记

录和孔口保护 ， 不合格的炮孔应在设计人员指导下重新钻孔 。

5. 4. 7 光面 、 预裂爆破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岩面半孔率， 依据岩性不同宜为 ： 硬岩 （1、 n)

刀》80环；中硬岩石 （班）专）50%； 软岩 （lV、 V）刀）20%;

（其中 ， 专一 另 l。／习 L。 ， 习 Z。 为检验区域残留炮孔长度总和 ，

习 L。为检验区域炮孔长度总和）;

2 预裂爆破后 ， 裂缝应按孔的中心线贯穿 ， 深度达到孔底 ，

预裂缝宽度 一 般为 smm一 20mm;

3 壁面应平顺 ， 壁面平整度宜为士150mm。



11拆 除 爆 破

5. 4.8 拆除爆破施工前 ， 应调查了解被拆物的结构性能 ， 查明

附近建 （构）筑物种类 、 各种管线和其他设施的分布状况和安全

要求等情况 。 地下管网及设施 ， 应做好记录并绘制相关位置关

系图。

5,4. 9 爆破安全防护设计应涵盖下列内容 ：

1 可能产生有危害性的爆破振动与塌落、 触地震动；

2 可能产生有危害性的爆破飞石与塌落碰撞飞溅物 ；

3 被拆高耸建 （构）筑物产生后座 、 滚动 、 偏斜 、 冲击作

用 、 空气压缩等现象及可能造成的次生危害；

4 其他安全保护要求 。

5.4. 10 拆除爆破的预拆除设计 ， 应通过结构力学计算确保结构

稳定 ， 预拆除工作应在工程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下进行 。

5,4. n 重要工程或结构材质不明的拆除爆破 ， 应进行必要的试

爆确定爆破有关参数 。

111水 压 爆 破

5.4. 12 水压控制爆破应采用复式网路 ， 在水中不宜有接头和

接点

5。 4。 13 对地下构筑物 ， 爆破前宜开挖出临空面 。 临空面沟壕

不应有积水 。

4. 14 水压爆破前应做好爆破后储水宣泄的疏排及防范措施 ，

内

.5

防止造成水患 。 对开口容器实施水压爆破时 ， 对爆破引起的水柱

高度 、 散落面积进行控制 。

5. 5 其 他 爆 破

工 水 下 爆 破

5. 5. 1 水下爆破施工前 ， 应了解爆破危险区域的地质构造 、 建



（构）筑物 、 船只通航以及水生物 、 水产养殖等情况 ， 并制定有

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。

5.5. 2 在通航水域进行水下爆破作业 ， 应按相关管理部门的规

定 ， 发布爆破施工通告 。 从装药开始至爆破警戒解除期间 ， 航道

上下游应进行警戒 。

5. 5. 3 水下钻孔爆破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爆破器材应满足抗水 、 抗压等要求 ， 并进行与水深相适

应的性能试验 ；

2 水下爆破宜采用导爆管或导爆索起爆网路 。 每个起爆体

内至少应装人两发起爆雷管 ；

3 在急流 、 湍流水域布设的起爆网路应采取措施 ， 使其具

有足够的强度和良好的柔韧性 ；

4 若遇作业区域的风浪变化很大 （暴涨或暴落）， 不具备安

全施工条件时 ， 应禁止进行水下钻孔 、 装药等作业 ；

5 在深水中钻孔 ， 如岩层面覆盖有河砂 、 小卵石或碎石时 ，

应采用套管法钻进 ， 其套管通过覆盖层钻人稳定地层不应小于

SOOmm一 I000mm， 以防卡钻 ；

6 水下深孔爆破采用分段装药时 ， 各段均应装起爆药包 ；

7 水下钻孔爆破开挖基坑 （槽）时 ， 在接近基底标高处 ，

应采取控制措施保护基岩 。

n 冻 土 爆 破

5. 5. 4 冻土爆破应采用抗冻和抗水爆破器材 。

5.5. 5 冻土爆破的一 次爆破量 ， 应根据挖运能力和气候条件确

定 ， 爆破的冻土应及时清除 。

5. 5. 6 采用垂直炮孔爆破冻土时 ， 其炮孔深度宜为冻土层厚度

的 0. 7一 0. 8倍 ， 炮孔间距和排距应根据土壤性质 、 炸药性能 、

炮孔直径和起爆方法等确定 ， 堵塞长度 一 般不小于最小抵抗线的

0. 80一 1. 25倍 。

5. 5. 7 冻土爆破单位炸药消耗量 ， 应根据冻土的物理力学性质 、



冻土厚度 、 冻土温度 、 炸药性能等由设计确定 。

nI沟 槽 爆 破

5. 5. 8 沟槽爆破应采用钻孔爆破 ， 在建 （构）筑物和人烟稠密

区 ， 宜采用小规模控制爆破 。

5.5. 9 沟壁垂直的沟槽应采用侧向无倾角的布孔方式 ， 炮孔间

距 、 排距应小于或等于最小抵抗线 。 炮孔与水平面应采用倾斜钻

孔 ， 设置合理的超深 。

5. 5. 10 在平地上开挖沟槽时 ， 宜在开挖一 端或中部布置掏槽炮

孔并首先起爆形成临空面 ， 再按顺序起爆 。

5.5. n 沟槽壁有平整度要求时 ， 宜采取光面或预裂爆破 。

5. 5. 12 沟槽爆破参数宜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开挖深度不超过沟槽上 口宽度的 1/2 ， 若超过宜分层

爆破 。

2 根据岩石结构 、 沟槽形状 、 开挖深度确定孔深 ， 孔深宜

为开挖深度的 1. 1一 1. 3倍 ；

3 孔距宜为孔深的 0. 6一 0. 8倍 。

5. 6 爆破工程监测与验收

工 一 般 规 定

5.6. 1 爆破工程监测应由有相关资质的机构承担 。

5. 6. 2 进行爆破工程监测时 ， 应编制爆破工程监测方案 。

5. 6. 3 爆破工程监测应采取仪器监测和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。

复杂环境爆破工程监测 ， 宜采取仪表监测 、 巡视检查和宏观调查

相结合的方法 。

5. 6. 4 爆破工程监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：

1 测点应针对爆破工程要求进行监测点布置 ；

2 监测设备应满足精度要求 ， 宜实现自动化监测 ；

3 监测设备的安装 ， 应满足设计要求 。



5.6.5 监测仪器设备应满足高 （低）温 、 防潮及防水、 防尘等

环境要求 。

5. 6.6 监测仪器设备应按规定进行检定、 校准和期间核查 。

5. 6. 7 爆破工程监测作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《爆破安全规程》

GB6722的有关规定 。

n 监 测 方 案

5.6. 8 爆破工程监测前期工作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 收集爆破工程设计、 施工 、 爆区及监测对象所处地的地

质 、 地形和静态观测资料 ；

2 依据爆破施工 的具体情况 ， 确定监测目的 、 监测项 目、

监测范围和监测时间；

3 进行实地勘察及社会调查 。

5.6. 9 爆破工程监测方案应包含监测项目、 监测 目的、 测点布

置 、 监测仪器设备数量及性能、 监测实施进度 、 预期成果等

内容 。

111现场调查与观测

5. 6. 10 对可能产生次生危害的岩土构造及建 （构）筑物必须编

制专项监控方案 ， 并采取相应的监控措施 。

5. 6. n 爆破对保护对象可能产生危害时 ， 应进行现场调查与观

测 。 根据爆破类型 ， 进行现场调查记录 。

5. 6. 12 现场调查与观测宜采取爆破前后对比检测的方法 ， 应包

含下列内容 ：

1 爆破前后被保护对象的外观变化 ；

2 爆破前后爆区周围的岩土裂隙 、 层面变化 ；

3 爆破前后爆区周围设置的观测标志变化 ；

4 爆破振动 、 飞石 、 有害气体 、 粉尘 、 噪声 、 冲击波 、 涌

浪等对人员 、 生物及相关设施等造成的影响 。



W 质点振动监测

5. 6. 13 质点振动监测包括质点振动速度监测和质点振动加速度

的监测 。

5. 6. 14 监测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传感器频带线性范围应覆盖被测物理量的频率， 可按表

5. 6. 14对应被测物理量的频率范围进行预估 ；

表 5. 6. 14 被测物理量的频率范围 （Hz)

监测项目
爆 破 类 型

铜室爆破 浅孔 、 深孔爆破 地下开挖爆破

质点振动速度 2? 50

近区 30? 500

20? 500中区 10? 200

远区 2? 100

质点振动加速度 O? 300 0? 1200 0? 3000

2 记录设备的采样频率应大于 12倍被测物理量的上限主振

频率 ；

3 传感器和记录设备的测量幅值范围应满足被测物理量的

预估幅值要求。

5.6. 15 现场爆破振动监测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1 应全面收集与爆破振动有关的工程参数；

2 准确量测爆源与保护点的位置关系；

3 合理选择监测仪器设备的设定参数 ， 满足被测物理量的

要求 ；

4 应填写爆破振动监测记录表 ， 并按本规范附录 A 的格式

填写 。

5. 6. 16 按爆破振动控制或许用标准 ， 对其做出初步评价 。

V 有害气体监测

5. 6. 17 地下爆破作业应进行有害气体浓度监测 ， 其指标符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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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水压力监测 。

5. 6. 27 监测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水击波传感器的工作频率不应小于 l000kHz； 动水压力

测试的传感器的工作频率应小于 IkHz， 测压量程应大于测点动

压范围；

2 记录设备应使用大容量智能数据采集分析系统 ， 其工作

频率范围应满足 O一 10MHz；仅用于动水压力测试的工作频率范

围应满足 o一 lokHz。

5. 6. 28 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邻近建 （构）筑物的测点宜布置在距建 （构）筑物约

0. Zm的迎水面处 ；

2 结合监测进行爆破水击波传播规律测试时 ， 测点至爆源

的距离， 可按爆破规模参考已有的经验公式估算， 测点不应小于

5个 ， 其测点人水深度宜为 0. 3一 0. 5倍水深 。

5. 6.29 监测后应填写爆破水击波及动水压力测试记录表 。

5. 6. 30 水下爆破引起的涌浪可能对附近建 （构）筑物产生危害

时应进行爆破涌浪监测 。

5. 6.31 涌浪监测项目包括涌浪的压力 、 浪高及周期 ， 对重要护

坡部位还应进行波浪爬高监测 。

5.6.32 监测仪器设备宜符合下列规定 ：

1 涌浪压力监测宜采用压力传感器 。

2 浪高和周期宜采用测波标杆或测波器监测 。

5. 6. 33 测点宜布置在被保护建筑物的迎水面 1. sm以内具有代

表性的位置 。

5. 6. 34 监测后应填写爆破涌浪监测记录表 。

珊 验 收

5. 6. 35 爆破工程验收资料应包括爆破工程设计 、 施工专项方案

及评审报告 、 爆破工程监测方案 、 监测报告及监控记录 。 过程控

制资料包括 ： 施工 日志 、 效果分析 、 技术经济指标及其他过程监



测资料等。

5. 6. 36 监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：

1 监测时间 、 地点 、 部位 、 监测人员 、 监测目的与内容 ；

2 监测数据应包括监测环境平面图 、 监测指标和爆破参数 ；

3 结果分析与建议 。

5. 6. 37 进行第三方监控时 ， 监控单位应将监测结果在规定时间

内报告相关部门。 依据监测频度的不同， 宜以快报 、 日报 、 周

报 、 旬报或月报等形式发送报告 ， 监测报表应按本规范附录 B

的格式填写 。

5.6. 38 有特殊要求时 ， 应对监测成果进行必要的分析与评价 。



附录 A 爆破振动监测记录表

表A

年 月 日 时 分

爆破振动监测记录表

起始时间

爆破位置

秒｝芍
X - Y- H 二

爆破参数

孔数 ： ｝ 孔深 ：

单孔装药量 ：

！ 孔距 ：

最大段药量 ：

!_ _ ．

排距 ，

总装药量 ：

孔内雷管：

频

率

频

率

管
一

�D

协

雷
一

币
座

握

频

率
测点号
（位置）

爆心
距

仪器
编号

孔间雷管：

水平切
向振速
（加速度）

分段数：

水平径
向振速
（加速度）

合成速度｝最大位移｝最大加速度 相应频率

爆破噪声压强值 ｝ dB值 相应频率

频

率
测点号
（位置）

爆心
距

仪器
编号

水平切
向振速
（加速度）

竖直向

振速
（加速度）

水平径
向振速
（加速度）

频

率
频
率

合成速度I最大位移l最大加速度 相应频率

爆破噪声压强值 ｝ dB值 相应频率

频
率

频
率

频
率

测点号
（位置）

爆心
距

仪器
编号

水平切
向振速
（加速度）

竖直向
振速

（加速度）

水平径
向振速
（加速度）

合成速度I最大位移l最大加速度 相应频率

爆破噪声压强值 dB值 ｝ 相应频率

记录 ： 校核 ： 页码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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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爆破安全监测报表

表B 爆破安全监测报表

项目名称

工程地点 监测时间

施工单位 现场负责人

检（监）测

单位
现场负责人

检（监）测仪器型号 ： 爆破安全指标 1控制限值 ：

检（监）测仪器型号： 爆破安全指标 2控制限值 ：

检（监）测仪器型号 ： 爆破安全指标 3控制限值 ：

爆破区域描述与桩号

检（监）测指标

监测点 距爆源距离（m ) 检（监）测指标 1: 检（监）测指标 2: 检（监）测指标 3:

爆破作业参数

炮孔号 延时段位
量

乡

药

（k

堵塞长

(m )
号‘』了J炮 延时段位

药量

(kg)
堵塞长
(m )

⋯
}

1． 总装药量Q总 一
＿ . _ kg 2． 最大单段药量Q单 ～

_ ? . kg

爆后现场检查

主管： 复核 ： 记录 ：

4O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